附件2

泉州市校车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自查表（二）

填报单位（盖章）：          学校（校车服务提供者）                   填报时间：2017年  月  日
	自查项目
	自查内容
	落实情况（ eq \o\ac(□,√)）

	配备校车的学校、校车服务提供者
	1.配备校车的学校采取集中教育和日常教育，对教师、学生及其监护人交通安全教育；
	有□ 无□

	
	2.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校车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演练；
	有□ 无□

	
	3.学校掌握学生上下学乘车情况；
	是□ 否□

	
	4.配备校车的学校、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校车安全工作责任，车辆技术性能处于良好状态；
	是□ 否□

	
	5.校车按规定安装视频监控和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接入当地公安或交通运输部门监控平台，实现实时监控；
	是□ 否□

	
	6.取得标识标牌的校车应当配备统一的校车标志灯和停车指示标志；
	是□ 否□

	
	7.由校车服务提供者提供校车服务的，学校应当与校车服务提供者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明确各自安全管理责任，落实运行安全管理措施；
	是□ 否□

	
	8.校车录入泉州市重点车辆监管平台
	是□ 否□

	
	9.配备校车的学校和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做好校车的安全维护，建立安全维护档案。
	是□ 否□


